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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各部门： 

济宁学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济

宁学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是济宁学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在学校领导小组的

领导下开展工作，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下设 4

个工作组：教工普查组、学生普查组、教工生活区普查组和

外籍人员普查组。现将成员名单及内设工作组职责分工公布

如下： 

    一、济宁学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 

主  任：史仍洲 

副主任：周  颖 

成  员：史继军  关  磊  孙婷婷  张显立  谢建波   

王  艳  侯素平  伊宪伟  邱丽红  丁文霞 

李  浩 



办公室内设工作组组成人员 

（一）教工普查组 

组  长：史仍洲 

成  员：刘文建  徐  健  文  灿  张莹莹  徐俊凯 

孔  军  孙婷婷  赵  弯  金  超  王影影 

李  浩  阎法营  陈立锋  马福弘  柳  琪 

邱丽红  伊宪伟  丁文霞  张显立  谢建波  

李  尊  颜  伟  徐邦震  王永强  闫彩霞  

孔凡华  孟  晓  赵红霞  陈彩霞  孟凡华  

王宇光  师艳秋  丁华立  马  腾  颜培建  

王小利  孙  莉  刘雪芹  魏勋田  任  红   

张伟华              

（二）学生普查组 

组  长：周  颖 

副组长：孙婷婷 

成  员：王  艳  侯素平  颜  伟  闫晓晓  田  亮 

张  磊  杜  娟  陈轶洋  孟凡华  马  京 

刘开伟  姚友娟  赵红霞  张焕荣  马  腾 

姚海生  王玉梅              

            （另：各教学单位可选配学生志愿者若干）  

（三）教工生活区普查组 

组  长：史仍洲 

成  员：张显立  谢建波  伊宪伟  邱丽红  李  浩 

            王民杰  杜永生  杨婉霖  刘忠全  李清刘 

孙  莉  （另：楼长 22 人） 

（四）外籍人员普查组 



组  长：史仍洲 

成  员：丁文霞  张显立  谢建波  伊宪伟  李  浩 

二、办公室内设工作组职责分工 

（一）办公室 

1.负责全校人口普查工作组织协调、制定普查工作计划； 

2.负责人口普查工作中《统计法》《全国人口普查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 

3.负责制订全校人口普查宣传工作计划和实施办法，组

织、指导各单位部门人口普查宣传工作； 

4.负责草拟、印发学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文件、

工作总结、会议纪要等有关材料； 

5.负责文件收发、归档工作，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 

6.负责人口普查日常行政事务和后勤保障工作； 

7.负责人口普查各项经费的预算编制工作； 

8.负责招标采购人口普查物资； 

9.负责人口普查固定资产、办公用品、办公设备的采购

和管理； 

10.负责人口普查各类会议的会务工作； 

11.负责组织实施全校普查小区划分工作； 

12.负责督促检查各单位部门人口普查机构有关工作落

实情况； 

13.协调指导各单位部门人口普查业务工作开展； 

14.完成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教工普查组 

1.负责实施全校教职工人口普查业务工作计划、业务培

训计划和质量控制要求； 



2.负责组织实施全校教职工普查工作“两员”（普查指

导员和普查员）选聘、登记、复查、数据比对、质量抽查； 

3.负责协调指导各单位部门教职工人口普查业务工作

开展；  

4.负责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学生普查组 

1.负责实施全校在校生人口普查业务工作计划、业务培

训计划和质量控制要求； 

2.负责组织实施全校在校生普查工作“两员”（普查指

导员和普查员）选聘、登记、复查、数据比对、质量抽查； 

3.负责协调指导在校生人口普查业务工作开展； 

4.负责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教工生活区普查组 

1.负责配合属地辖区协调、实施教职工生活区人口普查

业务工作开展； 

2.负责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五）外籍人员普查组 

1.负责实施全校在校外籍教师、留学生等外籍人员普查

业务工作计划、业务培训计划和质量控制要求； 

2.负责协调实施外籍人员普查业务工作开展； 

3.负责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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